






桃園市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工作項目三、普及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
執行事項：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計畫
子計畫一、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之課程、教學相關活動


桃園市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之課程、教學相關活動計畫
1、 計畫依據：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計畫、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2、 計畫目標：
1、 落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施政方針之全民原教工作，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2、 透過原住民族主題介紹、說故事、有獎徵答及文物展覽等活動，認識及體驗原住民族群多元文化之美。
3、 透過族群互動活動，展現尊重族群文化的差異及欣賞不同族群文化的行動力。
3、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4、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5、 辦理日期：114年1月至12月。
6、 活動地點：本市各級學校。
7、 參加人員：本市各級學校學生。
8、 實施方式：
1、 國小場：（約10場次）
主題內容：到校宣導原住民族群文化之美。
2、 國中場和高中職場：（約10場次）
主題內容：（可自行選擇適合的內容和時間規劃）
（1） 原住民族職人到校分享職業探索與生涯規劃。
（2） 原住民族工藝師到校進行文化課程和手作體驗。
9、 活動程序表：
	項次
	項目
	預計時長

	1
	相見歡、破冰問候
	10分鐘

	2
	主題宣講(一)
	60分鐘

	3
	互動與交流
	10分鐘

	4
	主題宣講(二)
	60分鐘

	5
	綜合討論或成果分享
	20分鐘


10、 報名時間：文到日起至活動開始前一週，以學校為單位填復線上申請表單向本府原教中心提出申請。
11、 預期效益：
1、 增進原住民學生對自我文化認同，並能認真學習族群語言及文化。
2、 原住民族文化多元呈現，增進非原住民學生認識及體驗原住民文化之美。
3、 邀請原住民族優秀人才到校進行講座，透過分享，讓學生具備未來職場所需知識及技能，提早規劃生涯發展。

